
晋城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bookmark: casenumber]
申请人：闫某
被申请人：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赵耀华       职务：局长
第三人：魏某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城公行罚决字〔2024〕0004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4年7月22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因魏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经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结。
[bookmark: proposer_statement1]申请人称：一、《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
真实的事发经过：2024年3月25号20：40时许，申请人正在家中吃饭，突然有人很用力的拍打门，声音很大，很不正常。申请人问是谁?外面人说开门；申请人又问是谁，外面人说开门；申请人又问到底是谁，外面人说“楼上的，你再不开门，我就砸了。”随即就传来“哐、哐、哐、”的砸门声，声音巨响，整个小区的邻居都能听见。狂妄、嚣张之极。一边砸一边骂，“我让你找我妈麻烦，看你还敢不敢找我妈麻烦，你不敢开门儿，我砸了，你报警吧。”第三人手持凶器先让申请人开门，申请人不敢开，便持凶器打砸申请人家防盗门十几下，然后骂了一会儿，又接着很用力的砸了多下，让申请人报警。申请人于当晚20：44时报警，第三人在门外直至听见申请人报警后，才走了。21：00时多办案民警过来，申请人才敢打开门，出去看到自家防盗门被第三人手持凶器(第二天问办案民警才知道是棒球棍)砸出十多处凹陷和破裂，防盗门从里面摸上去夹层里的东西都碎了，门锁被震的也有故障了。有申请人录制的视频证明申请人所述属实。
被申请人认定事实部分有多处与事实不符：
第一处“因楼上楼下漏水纠纷问题，301住户魏某找201住户被申请人理论时发生争吵，后魏某持棒球棍对申请人 房门进行敲砸，致使房门多处凹陷、破裂。”
第二处认定事实错误：“301住户魏某找201住户理论时发生争吵后，魏某持棒球棒对201防盗门进行敲砸。”申请人要特别澄清一点，第三人打砸（不是敲砸）申请人防盗门之前，申请人与第三人未发生过任何争吵。
第三处与事实严重不符之处：“魏某主动到案后，对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第三人不是主动到案的，申请人报警，办案民警到达现场后，到三楼把第三人叫到201门口的楼梯处，问第三人是不是她砸的，用什么砸的，第三人不承认，说不知道，还说是用胳膊肘砸的，被申请人办案民警反复多次问第三人，“是不是你砸的，用什么砸的？”第三人都不承认。
事实部分的特别补充：2024年3月25日申请人报了两次警，第一次下午7：03，7：05；第二次晚上8：44；第一次19：00申请人出去买东西，后面紧跟着有人也出来了（小区物业有监控可证实），申请人回头看了一下是楼上301业主杨某（第三人妈妈），自从申请人被威胁、恐吓第一次报警之后，大概有一年半时间只见过杨某一次，是申请人和物业一块儿去找的杨某，杨某找的那个男的跟物业说，有事给他打电话。
二、被申请人违反法定程序。1.被申请人未当场立案并出具回执。2.拒收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拒绝给申请人出具收到证据材料的法律文书。3.被申请人办案民警未给申请人出具注明有申请人作为申请重新价格鉴定当事人提出重新鉴定期限的法律文书，是否应该在《鉴定意见通知书》上注明申请人提出重新价格鉴定期限。4.申请人拿到《价格认定结论书》和《鉴定意见通知书》，是否该给申请人留出申请重新价格鉴定的时间，再对第三人作出处罚。5.被申请人办案民警执法过程中，未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6.申请人多次向被申请人咨询案子进展、流程和申请人所应限期内准备的材料，被申请人多次都未能如实相告，总是打太极，影响其公信力。
三、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对第三人处罚过轻。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给予了第三人魏某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被申请人法律适用错误，对第三人作出的处罚过轻。
综上所述，由于晋城市城区价格认定中心作出的价格认定结论不合理合法，被申请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处罚过轻，是违法的、错误的，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为此，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请求复议机关本着有错必究的原则，请求撤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公安局的处罚决定，并依法重新作出处罚决定，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bookmark: by_proposer_statement1][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称：一、案件情况。晋城市城区某小区1号楼2单元301室住户和201室住户因漏水发生纠纷，双方协商多次未果。2024年3月25日20时许，301室住户杨某外出时在小区被201室住户申请人拦住，再次因解决漏水问题发生争执，后经派出所出警后同意等杨某出差回来后协商解决。后杨某将在小区被拦住一事和女儿魏某叙述，魏某对申请人当日在小区拦截其母一事不满，便下楼找申请人理论时发生争吵，后魏某持棒球棒对申请人房门进行敲砸，致使房门多处凹陷、破裂。申请人就房门被砸一事向被申请人报案，被申请人于3月26日依法受案调查，经调查认定魏某构成故意毁损财物，2024年5月8日被申请人对该案作出处罚，以晋城公行罚决字〔2024〕0004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魏某行政拘留5日，现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
2、 本案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
1. 被申请人受案后，依法对申请人、杨某、魏某询问核实，认定魏某案发当日因申请人在小区拦着其母杨某，并因漏水问题发生争执一事不满，到楼下找申请人理论时发生争吵，并持棒球棍将申请人家防盗门砸毁，其行为构成故意毁损财物，经聘请晋城市城区区域合作交流中心对申请人家被砸房门进行毁损价格认定，经认定申请人家中房门毁损价格为648元。
2. 该案系因邻里长期矛盾引发，违法行为人魏某系在校学生，案件调查期间，该积极主动配合调查，到案后认错态度良好，也愿意赔偿对方损失。违法行为人魏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损毁财物，情节较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给予魏某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三、本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被申请人在办理申请人房门被毁损一案中，严格按照公安行政执法的程序规定，先后遵照受案、传唤、调查、询问、鉴定、处罚告知、作出处罚决定、送达当事人的法定程序进行办案，依法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申请人房门被毁损一案中，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晋城市人民政府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人称：一、事情经过。2024年3月25日晚8：25，第三人在家看电视接到其妈妈的电话，在闲聊中得知她在下楼过程中被楼下申请人围追且贴脸录像、拍照，阻拦送站汽车。”随后第三人穿着睡衣睡裤拖鞋下了楼，后双方发生争执，第三人转身上楼回家拿上棒球棍下来，对着申请人的门砸了6下，申请人打电话报警。民警到场了解了情况后，把当事人都带回公安局做调查。第三人在此期间多次进行道歉，并建议私下赔偿解决，但都被申请人拒绝。二、公安机关作出的原行政行为在事实认定上是清晰、准确的，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严格遵守了法定程序。对申请人家门破损的鉴定，第三人主动提出赔偿，换一个新的或者全价赔偿，外加三到五万的精神损失等，申请人拒绝了。第三人从学校请假赶回来接受拘留处罚，但在第三人拘留完后拒绝签字，变卦提出行政复议，要求对第三人刑拘，第三人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被申请人和第三人都在严认真的遵守法定法规，只有申请人以个人解不解气为行为目标将案件越拖越长，从头到尾拒绝调解。申请家门被砸坏的损失是由晋城市价格认定中心鉴定评估的，第三人认为官方定价损失648元应该是客观合理有效的，申请人不能因为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损失金额，就觉得五天拘留不解气，改为提出行政复议要求处理第三人和姚警官。申请人反复强调我对她们一家子生命的严重威胁程度，并在复议中多次提到要求对我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人从未有伤人的念头。
综上所述，第三人认为原行政行为在事实认定、法律依据、程序合法性和证据充分性等方面均无可挑剔，请求行政复议机关依法维持原行政行为，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4年3月25日20时许，申请人报案称，该位于某社区某小区1号楼2单元201室房门被楼上301住户持工具砸了，要求查处。被申请人所辖南街派出所3月26日受案，同日向申请人送达晋城公立告字〔2024〕000086号《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被申请人所辖南街派出所先后对申请人进行询问、对第三人母亲传唤并询问、对第三人传唤并询问。期间也组织申请人与第三人双方调解但未果。
3月26日，被申请人所辖南街派出所出具价格认定协助书（晋城公鉴聘字〔2024〕000025号），委托晋城市城区区域合作交流中心对被损防盗门进行认定。4月16日晋城市城区区域合作交流中心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涉案防盗门价格损失合计648元。5月7日，被申请人向当事人送达晋城公行鉴通字〔2024〕000142号《鉴定意见通知书》，通知书载明：“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如果你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重新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
3月26日，被申请人向第三人送达晋城公证保决字〔2024〕000116号《证据保全决定书》，对涉案棒球棒进行扣押，扣押期限自3月26日至4月25日。5月11日被申请人作出晋城公缴字〔2024〕000153号《收缴物品清单》，对涉案棒球棒予以收缴。
5月7日，被申请人履行处罚前告知程序，告知第三人拟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第三人未提出陈述和申辩。5月8日，被申请人对第三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受理时，第三人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
[bookmark: opnion][bookmark: No365_Z4J2T99K1][bookmark: No366_Z4J2T99K2]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4年3月26日受案，2024年5月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从3月26日至2024年4月16日为鉴定时间不计入办案期限。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上述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第三人拿棒球棒砸申请人家门的行为属于故意损毁公私财物。鉴于本案系邻里矛盾引发、第三人认错态度良好、且不存在《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中情节较重的情形，故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城公行罚决字〔2024〕0004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复议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城公行罚决字〔2024〕0004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申请人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十五日内向阳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九日   

5

1

